中国城市燃气协会
标准工作委员会
中燃协标字〔2025〕71号

关于征集2026年中国城市燃气协会
团体标准提案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[bookmark: OLE_LINK27]为促进燃气行业技术水平提升，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，推动标准化与燃气行业安全技术、安全管理、智慧燃气、低碳绿色发展的创新融合发展,持续加强中国城市燃气协会团体标准行业影响力，加强燃气行业标准管理工作，提升标准服务能力，按照中国城市燃气协会标准化工作的总体要求及标准工作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标准委”）2026年工作计划安排，现开展2026年中国城市燃气协会团体标准提案征集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标准提案应符合以下原则：
1.与重点工程、科研项目相结合，优先将科研和管理成果转化为标准，促进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方法、新工艺等的自主创新和行业引领；


2.遵循国家和行业有关法律法规，有利于保障人体健康、人身财产安全和环境安全，促进燃气行业安全技术、安全管理水平提升；
3.与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相协调，符合生产经营实际并具有可操作性，有利于提升行业技术水平，促进燃气行业高质量、效益和可持续发展；
4.积极采用国际标准，适应国际合作和国际接轨的需要。
二、提案条件
1.已做好标准提案的前期准备工作，已形成标准的草稿或大纲；
2.主编单位和主要参编单位已落实；
3.标准编制经费已落实；
4.标准涉及专利情况明确；
5.标准编制的目的、必要性和适用范围明确；
6.标准具备技术可靠性、先进性和经济合理性；
7.与国际标准、国外先进标准和国内相关标准的对应关系明确；
8.标准实施后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，对行业相关领域的产业结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。
三、提案程序
1.提案单位准备《中国城市燃气协会团体标准提案申请书》（附件1）、标准内容草稿或大纲，将提案材料电子版反馈至标准委邮箱cgas2@chinagas.org.cn。
2.标准委对提案材料审查合格后，组织提案评审和立项评审，对通过立项的标准下达中国城市燃气协会2026年标准编制计划。
四、其他事项
1.提案单位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
2.2026年提案征集截至时间为2026年1月5日。
3.对不想作为提案单位，但想提出行业标准编制需
求建议的单位，请填写《中国城市燃气协会团体标准需求建议书》（附件2）反馈至标委会邮箱cgas2@chinagas.org.cn。
五、联系方式
中国城市燃气协会标准工作委员会
标准管理负责人：李博
电话：010-84836185
手机：15011334331（微信同号）/17301302333
邮箱：cgas2@chinagas.org.cn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投资广场B座6层/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101号名人大厦。

附件1：《中国城市燃气协会团体标准提案申请书》
2：《中国城市燃气协会团体标准需求建议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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